《工程机械 智能化分级》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 标准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2025年9月标准任务立项《工程机械 智能化分级》（计划号：JH-2025-017），该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智能建造装备与应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智能分会）具体负责开展的团体标准项目。
2、 编制背景
2020年11月，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2021年7月，工程机械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至“十四五”末，开展人工智能、自主作业施工等技术的应用研究和探索，在工地的全场景、全设备、全天候互联互通，运用数据连接、施工作业规划、机群系统自主作业等先进技术的前期技术准备和局部领域的应用试验研究，具备“十四五”之后开展研制和应用研究的条件，智能产品比例5%达到10%。
2023年0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四部门联合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在高端装备中提出“研制工程机械基础通用、关键材料、核心部件、电动化以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标准”、“研制具有信息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控制、无人驾驶等功能的智能工程机械标准”。
2024年0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优化重构”。加快传统产业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原料结构优化调整和工艺流程再造，提升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推动产品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方向升级换代，推动形成品种更加丰富、品质更加稳定、品牌更具影响力的供给体系。
2024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中提出“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升级为重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的通知》，推动工程机械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我国在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格局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工程机械产品的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更广泛，包括自动化控制、机器学习、传感器技术等，一些典型场景下的无人化作业也投入（示范）应用，工程机械的智能化技术研究和产品应用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
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各类智能化工程机械进入市场，如果没有统一的智能化程度的规范定义，可能引发智能化工程机械市场及用户的认知混乱，无法直接区分和比较不同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同时伴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人与机器之间的安全责任划分问题也必须厘清，因此急需制定全行业统一的工程机械智能化分级标准。
3、 行业需求
1）工程机械类组复杂多样，智能化难易不一，技术实现路径不同，目前尚无针对工程机械智能化分级相关标准，仅有单一作业或单一产品的智能化分级标准。
2）没有成熟的智能化分级标准，容易导致行业开发者以及使用者在智能化的认知与技术发展上缺乏统一规范和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路径。
3）通过制定标准可以明确工程机械智能化的层级与要求，可引领并加快技术创新与提效升级；
4）通过标准分级设定安全质量管控要求，可增加适用性以降低应用风险，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
5）同时标准的明确也能够为产业政策落地、质量与安全管控、项目招投标及相关资质管理等提供客观定评的基础技术准则，推动行业有序发展。
4、 编制目的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统一工程机械行业对智能化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引导产业明确智能化发展阶段及目标，规范设备制造商、部件供应商及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接口，同时为安全监管部门对智能化工程机械的安全责任提供参考，具体如下：
1)规范智能化的术语定义
确立工程机械智能化领域的统一术语和定义，解决行业内概念混乱、表述不一的问题。
2）构建分级框架
建立科学、合理的智能化等级划分体系，填补国内该领域基础性标准的空白。
3）推动装备数字化
落实《“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大力推动装备数字化”的战略部署，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性的标准支撑。
4）完善标准体系
作为智能化标准体系的基础性标准，为后续具体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制定提供顶层框架。
5）明确技术路径
为企业智能化技术研发提供清晰的目标导向和等级进阶路径，帮助企业明确当前技术水平和未来发展方向。
6）规范产品设计
为工程机械智能化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标准化依据，确保不同厂商产品在同一等级下具备可比的功能和性能。
7）产品检测认证
为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统一的智能化等级检测评价方法，支撑智能化产品的认证认可工作。
8）用户采购选型
为施工单位、租赁企业等用户提供科学的设备选型依据，帮助用户根据工程需求选择适配的智能化等级设备。
5、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程机械行业相关产品的智能化分级、分级要素和智能化特征。
本标准适用于非道路环境中的工程机械产品的智能化，不包括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智能化，该部分应遵循道路交通的相关标准。
6、 主要参加单位及成员
智能分会组织制定，由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主要参加单位包括（注：随机罗列）：国铁川藏中心（成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分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浙江中水数建科技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西安主函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抚顺永茂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拓疆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欧科佳(上海)汽车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立澈(上海)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全球一家电子商务(北京)股份公司、北京拓疆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太原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
7、 工作简要过程
2025年9月，标准立项。
2025年10月-11月，征集参编单位，征集到30余家参编单位。
2025年12月-2026年2月，收集国内外智能化分级相关国际国家标准，分析单一产品智能化分级标准现状，并完善标准草案。
2026年3月10日，智能分会组织召开了《工程机械  智能化分级》团体标准启动会。会议采用现场+视频的方式举行，协会秘书长兼智能分会会长吴培国、协会标准法规部主任宋金云及智能分会秘书长杨琦出席会议，标准起草单位（包括用户企业、制造企业及高校）共计30余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各位与会代表分别从不同角度，结合行业实际现状对标准中涉及的框架结构及技术内容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参会的专家一共提出20条意见和建议。
2026年3月，标准起草组根据启动会各位专家提的宝贵意见， 2026年3月11日-30日，标准起草组根据启动会专家代表的意见，对标准征求草案进行修改，采纳17条意见，部分采纳3条意见，未采纳0条意见，形成了《团体标准草案启动会意见单》，并对标准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完善和调整，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第一稿。
2026年4月10日-5月20日，智能分会和标准起草组针对标准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在参加标准编制单位内部征求意见。收到西安主函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大学等单位的共19条意见。
2026年5月21日-5月25日，标准起草组根据参加标准编制单位内部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采纳18条意见，部分采纳0条意见，未采纳1条意见，形成了《团体标准草案内部意见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第二稿。
2026年6月13日，为扎实推进标准编制下一阶段工作，确保标准条款的严谨性、技术的先进性及与行业的适配性，在2026工程机械行业科技节期间，在杭州市临平区艺尚小镇国际秀场组织召开团体标准讨论会。会议围绕标准征求意见第二稿的核心技术指标、条款逻辑、表述规范、实操可行性及后续优化方向等关键内容开展针对性讨论，广泛征集参会专家及代表的专业意见和修改建议，为标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重要支撑。与会专家提出了36条意见。
[bookmark: _Hlk232522095]2026年6月14日-6月18日，标准起草组根据参加标准编制单位内部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采纳35条意见，部分采纳0条意见，未采纳1条意见，形成了《团体标准草案杭州讨论会意见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第三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在修订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制定、不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制订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标准在制定过程中结合目前现状进行标准验证、准确评价土方机械再制造能力成熟度。
本文件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在确定本文件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本文件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术语和定义，给出了工程机械智能化、动态作业、作业自动化等13个术语。
（2）智能化分级，分为智能化分级原则、智能化等级划分要素、智能化等级、工程机械智能化各等级特征。主要是从功能实现、协同交互、集群作业三个维度进行细分。
（3）附录A工程机械智能化等级与划分要素的关系，按照任务主体、设计运行条件、环境及状态感知、分析决策、自主作业、动态作业任务接管、信息交互、集群作业共8个维度进行0级-5级的划分。
（4）在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下，智能化特征按照递进关系给出：
4.4　工程机械智能化各等级特征
4.4.1　0级智能化
0级智能化工程机械具备以下特征：
a) 具备作业的基础功能；
b) 具备基础运行参数反馈的功能；
c) 由操作人员控制完成所有作业。
核心定位：无自主能力，完全依赖人工操作。
4.4.2　1级智能化
1级智能化工程机械在0级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
a) 设计运行条件下，具备完成单一场景自主作业的功能；
b) 具备与辅助操作相适应的感知及响应功能；
c) 自主执行作业失效时，应及时发出人工接管请求并停机；
d) 具备基本的人机协同能力，如障碍物识别、故障报警、过热停机等。
核心定位：单一场景下有限自主，失效即停机，人机协同处于初级阶段。
4.4.3　2级智能化
2级智能化工程机械在1级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
a) 设计运行条件下，具备完成单一场景自主作业的功能；
b) 具备自身和环境参数反馈的功能（感知范围扩展）；
c) 自主执行作业失效时，应及时发出人工接管请求并停机；
d) 具备基本的人机协同能力，如障碍物识别、故障报警、过热停机等；
e) 具备工程机械间的信息交互功能；
f) 具备根据预设程序或人工指令执行固定规则集群作业的功能；
g) 主从协同集群作业能力：
作为主工程机械时：作为控制核心，根据预设程序或人工指令向从工程机械下达任务指令；
作为从工程机械时：接收并执行主工程机械下达的任务指令，按固定规则执行单一或简单重复性任务；
从工程机械不具备自主任务规划能力，依赖主工程机械的指令驱动完成协作。
核心定位：单场景自主能力不变，新增机-机信息交互与固定规则下的主从协同集群作业。
4.4.4　3级智能化
3级智能化工程机械在2级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
a) 设计运行条件下，具备完成多场景自主作业的功能（场景适应性提升）；
b) 具备自身和环境参数反馈及数据预测的功能（感知能力增强）；
c) 具备完善的人机协同系统，并可根据参数动态自动调整工序或动作的功能；
d) 自主执行作业失效时，应及时发出人工接管请求并执行最小风险策略（失效处理升级：由停机变为最小风险策略）；
e) 具备全面的人机协同能力，如安全识别、作业优化和预测功能；
f) 具备自主工程机械间实时信息交互的功能（由"信息交互"升级为"实时信息交互"）；
g) 具备根据实时数据执行协同集群作业的功能（由"固定规则"升级为"基于实时数据的协同"）。
核心定位：从单场景扩展到多场景，人机协同由"基本"升级为"完善且动态调整"，集群作业由固定规则升级为实时数据驱动，失效处理由停机升级为最小风险策略。
4.4.5　4级智能化
4级智能化工程机械在3级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
a) 设计运行条件下，具备全流程自主作业的功能，可自主规划作业路径（由"多场景"升级为"全流程"，新增路径自主规划）；
b) 具备自身和环境参数反馈及数据预测的功能；
c) 具备完善的人机协同系统，并可根据参数动态调整工序或动作的功能；
d) 自主执行作业失效时，动态作业任务后援自动执行最小风险策略（由"及时发出请求+执行"升级为"自动执行"，减少人工介入延迟）；
e) 系统应具备故障诊断、故障预警、健康评估和健康保障等健康管理能力（新增系统健康管理）；
f) 具备跨类型、跨功能的动态实时信息交互功能（由"自主工程机械间"扩展为"跨类型、跨功能"）；
g) 可以通过智能化调度系统动态协商与优化任务分配、路径规划和资源调度（新增智能化调度系统支持，实现动态优化）。
核心定位：全流程自主+路径自主规划，失效处理自动化，新增健康管理能力，信息交互跨类型跨功能，引入智能化调度系统实现动态优化。
4.4.6　5级智能化
5级智能化工程机械在4级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
a) 无固定设计范围限制，能自适应多种已知及未知作业场景，具备自主设计作业逻辑，自适应完成创新作业的能力（突破设计运行条件限制，具备创新能力）；
b) 具备全流程信息感知，具备自主分析、决策和状态预测的功能（感知与决策能力全面自主化）；
c) 作业过程不需要操作人员（由"人机协同"升级为"无人化"）；
d) 系统应具备故障诊断、故障预警、健康评估和健康保障等健康管理能力；
e) 可实现作业参数的自我调节与作业流程的自我优化（非物理改造）（新增自我优化能力）；
f) 可以利用智能化调度系统，具备与其他智能化系统深度融合，实现即时、无缝协同的能力（协同能力升级为即时无缝）；
g) 可以利用智能化调度系统，具备基于历史数据和环境变化自主学习、迭代集群作业策略，形成具有自我进化能力的智能生态（新增自主学习与自我进化能力）。
核心定位：完全自主、无人化、无设计范围限制、具备创新作业能力，系统可自我优化、自主学习、自我进化，形成智能生态。
但是，在标准文本中，参照GB/T 45163.1-2024、GB/T 47112-2026的描述，在本文中给出完整的等级描述。
3、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4、 标准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该标准的推广应用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广阔的前景，预计将在规范市场秩序、降低全生命周期成本、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产生显著的经济效果，为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具体体现在：
1、标准的推广应用论证
本标准将选择典型机型（挖掘机、起重机）和典型场景（矿山、港口）开展分级认证试点。
2、直接经济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将统一分级标准后，企业可明确技术目标，减少技术路线探索和试错成本，避免不同企业各自制定内部分级标准造成的资源浪费。
3、间接经济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能够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程周期。高等级智能化设备可实现24小时连续作业，效率提升。机群协同作业减少设备闲置和等待时间，综合效率提升。
本标准实施后，能够降低运营成本和能耗。智能调度优化作业路径，降低燃油消耗；预测性维护减少故障停机，降低维护成本；无人驾驶减少人工成本和人为操作失误损失。
5、 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及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以下标准：
[1] GB/T 39117-2020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2] GB/T 40429-2020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3] GB/T 42757-2023 智能制造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数计算方法
[4] GB/T 43697-2024 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分类分级规则
[5] GB/T 43780-2024 制造装备智能化通用技术要求
[6] GB/T 44442-2024 智能制造 远程运维系统 评价指标体系
[7] GB/T 45163.1 起重机械 智能化系统 第1部分：术语和分级
[8] GB/T 45403-2025 数字化供应链 成熟度模型
[9] GB/T 45579-2025 机器人智能化视觉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10] GBT 45727-2025 工业仪表智能化等级要求与评价方法
[11] YD/T 4833-2024 信息通信网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分级技术要求 通用部分
[12] T/CCMA 0001-2026 工程机械定义及类组划分
6、 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7、 标准贯彻实施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行业协会、智能化工程机械使用用户企业、智能化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及高校进行贯彻实施。
实施之日前，宜向广大标准使用者及各相关方进行标准宣贯，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充分掌握本标准的各项技术要素，有效促进本标准的广泛应用。
8、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协会新制定标准。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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